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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致: 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受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洽洽

食品”、“公司”或“发行人”)的委托, 指派本所黄艳律师、夏慧君律师(以下合称“本所律

师”)作为洽洽食品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专项法律顾问, 已就

本次发行出具了《关于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之律师工作报告》(以

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关于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之法律

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关于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一)》。现根据洽洽食品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的财务状况和其他更

新事项, 特就有关事宜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中所做的本所及本所律师的声明事项以及相关定

义同样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构成《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

告》的补充。 

 

一 . 本次发行的实质条件 

 

经本所律师核查, 发行人于 2020 年 8 月 11 日发布《2020 年半年度报告》, 公告了

发行人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的未经审计财务报表, 据此本所律师对发行人本次发

行涉及财务状况等相关实质条件发表补充意见如下:  

 

(一) 经本所律师核查,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组织结构图、相关会议资料及发行人的

确认, 发行人具备健全且运行良好的组织机构, 符合《证券法》第十五条第一

款第(一)项之规定。



 
 

2034005/WZ/cj/cm/D4 2 

 

(二) 经本所律师核查, 根据容诚会计师出具的会审字[2018]1399 号《审计报告》、

会审字[2019]2569 号《审计报告》、容诚审字[2020]230Z1442 号《审计报告》

及发行人的说明, 发行人最近三年平均可分配利润为 451,852,065.53 元

(2017 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度合并报表口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的平均值)。 

 

根据本次发行方案,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具体票面利率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或董事会授权人士)在发行前根据国家政策、市场状况和发行人具体情况与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参考目前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发行利率水平, 按照

合理利率计算, 本所律师认为, 发行人最近三年平均可分配利润足以支付公

司债券一年的利息, 符合《证券法》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 

 

(三) 经本所律师核查, 根据发行人公开披露的公告、市场公开信息的核查结果及

发行人的确认, 发行人不存在下列不得再次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情形: (1)对

已公开发行的公司债券或其他债务有违约或者延迟支付本息的事实, 仍处于

继续状态; (2)违反《证券法》规定, 改变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所募资金的用途。

发行人本次发行符合《证券法》第十七条之规定。 

 

(四) 经本所律师核查, 根据容诚会计师出具的会审字[2018]1399 号《审计报告》、

会审字[2019]2569 号《审计报告》、容诚审字[2020]230Z1442 号《审计报告》, 

发行人 2017 年度、2018 年度和 2019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319,222,143.28 元、432,808,513.09 元和 603,525,540.22 元, 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225,489,668.70 元、329,483,960.22

元和 482,262,062.95 元, 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较低者为计算依据, 发行

人最近三个会计年度连续盈利, 符合《管理办法》第七条第(一)款之规定。 

 

(五) 经本所律师核查, 根据容诚会计师出具的会审字[2018]1399 号《审计报告》、

会审字[2019]2569 号《审计报告》、容诚审字[2020]230Z1442 号《审计报告》、

发行人公告的《2020 年半年度报告》并经发行人确认, 发行人 2017 年、2018

年、2019 年和 2020 年 1 月至 6 月最近三年及一期的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

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 公允反映了发行人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2019 年 12 月 31 日和 2020 年 6 月 30 日的合并及母

公司财务状况以及发行人 2017 年、2018 年、2019 年和 2020 年 1 月至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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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三年及一期的合并及母公司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有鉴于前文所述并基

于本所律师作为非财务专业人员的理解和判断,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财务状

况良好, 符合《管理办法》第八条的规定:  

 

1. 发行人会计基础工作规范, 严格遵循国家统一会计制度的规定, 符合《管

理办法》第八条第(一)款之规定。 

 

2. 发行人最近三年及一期财务报表未被注册会计师出具保留意见、否定意

见或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符合《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二)款之规定。 

 

3. 发行人资产质量良好, 不良资产不足以对发行人财务状况造成重大不利

影响, 符合《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三)款之规定。 

 

4. 发行人经营成果真实, 现金流量正常, 营业收入和成本费用的确认严格

遵循国家有关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最近三年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充分合

理, 不存在操纵经营业绩的情形, 符合《管理办法》第八条第(四)款之规

定。 

 

5. 根据发行人公开披露的公告以及发行人的确认, 发行人于 2018 年 5 月向

全体股东派发 2017 年度分红, 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3.5 元(含税), 共计

派发现金 17,745 万元(含税); 于 2019 年 5 月向全体股东派发 2018 年度

分红, 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5元(含税), 共计派发现金25,350万元(含税); 

发行人于 2020年 6 月向全体股东派发 2019 年度分红, 每 10 股派发现金

股利 7 元(含税), 共计派发现金 35,370.2552 万元(含税)。发行人最近三

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

百分之三十, 符合《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五)款之规定。 

 

(六) 经本所律师核查及发行人确认, 并根据容诚会计师出具的会审字[2018]1399

号《审计报告》、会审字[2019]2569 号《审计报告》、容诚审字[2020]230Z1442

号《审计报告》、发行人公告的《2020 年半年度报告》, 发行人最近三十六个

月内财务会计文件无虚假记载, 且不存在下列重大违法行为, 符合《管理办

法》第九条的规定:  

 

1. 违反证券法律、行政法规或规章, 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 或者受



 
 

2034005/WZ/cj/cm/D4 4 

到刑事处罚; 

 

2. 违反工商、税收、土地、环保、海关法律、行政法规或规章, 受到行政

处罚且情节严重, 或者受到刑事处罚; 

 

3. 违反国家其他法律、行政法规且情节严重的行为。  

 

(七) 经本所律师核查, 根据本次发行方案, 发行人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拟投资于滁

州洽洽坚果休闲食品项目、合肥洽洽工业园坚果柔性工厂建设项目、长沙洽

洽食品二期扩建项目、洽洽坚果研发和检测中心项目、品牌升级项目、“坚果

店中店”营销推广项目。根据发行人董事会编制的《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项目可行性分析报告》、《洽洽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 项目预计总投资 181,567.28 万元,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规模不超过 146,000万元(含146,000万元), 募集资金数额

将不超过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拟投资项目实际需要量, 符合《管理办法》第十

条第(一)款之规定。 

 

(八) 经本所律师核查, 发行人符合《管理办法》第十四条规定之公开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的条件:  

 

1. 根据容诚会计师出具的会审字 [2018]1399 号《审计报告》、会审字

[2019]2569 号《审计报告》、容诚审字[2020]230Z1442 号《审计报告》

及发行人的确认, 发行人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分

别为 10.74%、13.61%、17.3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分别为 7.59%、10.36%、13.87%,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加权平均

净资产收益率平均不低于百分之六, 符合《管理办法》第十四条第一款第

(一)项之规定。 

 

2. 本次发行后累计公司债券余额不超过最近一期末净资产额的 40%, 符合

《管理办法》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 

 

3.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不少于公司债券一年的利息 , 

符合《管理办法》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 

 

基于上述核查, 本所律师认为, 发行人本次发行已经满足《证券法》、《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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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各项实质条件。 

 

二 . 发行人的控股股东与实际控制人 

 

(一) 控股股东 

 

经本所律师核查, 根据发行人提供之权益登记日为 2020 年 6 月 30 日的《合

并普通账户和融资融券信用账户前 N 名明细数据表》及发行人的确认,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 华泰集团持有发行人 211,116,743 股股份, 占发行人股份

总数的 41.64%, 为发行人的控股股东。 

 

(二) 实际控制人 

 

经本所律师核查, 根据发行人公告的《2020 年半年度报告》以及发行人的确

认,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陈先保直接持有华泰集团 13.90%的股

份, 通过上海华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陈先保持有其 99.50%的股权)、合肥景

山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陈先保持有其 100%的股权)控制华泰集团 69.10%的股

份, 陈先保合计控制华泰集团 83%的股份。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 华泰集

团持有发行人 41.64%的股份, 陈先保通过华泰集团控制了发行人 41.64%的

股份, 系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 

 

(三) 股份质押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 根据发行人提供之权益登记日为 2020 年 8 月 12 日的《证

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及发行人的确认, 截至 2020 年 8 月 12 日, 华泰

集团已合计质押其持有之发行人 22,000,000 股股份。其中: 12,000,000 股股

份质押予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 10,000,000 股股份质押予中

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除前述情形外, 直接持有发行人 5%以上

股份的股东所持发行人股份以及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控制的股份不存在质押或

被司法冻结的情况。 

 

三 . 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 

 

(一) 经本所律师核查, 并根据发行人公告的《2020 年半年度报告》以及发行人的

确认,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除律师工作报告披露的关联方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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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新增的关联方有:  

 

发行人于 2020 年 8 与 3 日召开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选举李姚矿为

发行人独立董事。因此, 独立董事李姚矿、李姚矿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

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 或者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企业构成发行人

的关联方。 

 

(二) 经本所律师核查, 根据发行人公告的《2020 年半年度报告》以及发行人的确

认, 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于 2020 年 1 月至 6 月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1. 采购商品、接受劳务 

 

单位: 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20 年 1-6 月 

合肥华力食品有限公司 燃动采购 1,340,329.07 

合肥华力食品有限公司 成品采购 6,098,590.38 

江苏洽康食品有限公司 成品采购 83,983.01 

坚果派农业有限公司 原料采购 39,662,363.35 

 

经本所律师核查, 并根据发行人公告的《2020年半年度报告》, 于2020

年6月30日, 上述关联交易中产生的关联方应付款项余额如下:  

 

单位: 元 

关联方 2020 年 6 月 30 日 

合肥华力食品有限公司 9,749,119.18 

安徽华盛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96,043.15 

沈师傅食品有限公司 564.96 

坚果派农业有限公司 8,606,075.39 

江苏洽康食品有限公司 9,104.34 

 

2.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单位: 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20 年 1-6 月 

华泰集团 成品销售 170,69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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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集团 燃动销售 126,301.95 

合肥华邦集团有限公司 成品销售 43,839.43 

合肥华邦集团有限公司 燃动销售 63,150.94 

合肥国瀚置业有限公司 成品销售 7,327.44 

合肥华邦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成品销售 175,327.40 

合肥华元典当有限公司 成品销售 5,258.41 

巢湖邦晟置业有限公司 成品销售 3,247.79 

合肥华力食品有限公司 成品销售 31,935.41 

合肥华力食品有限公司 原料销售 139,094.04 

合肥华力食品有限公司 其他销售 523,797.45 

合肥华嘉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成品销售 6,755.74 

上海华洽投资有限公司 成品销售 34,115.06 

合肥市东舜置业有限公司 成品销售 1,119.47 

安徽华盛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成品销售 6,588.50 

安徽华元金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燃动销售 16,173.81 

滁州华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成品销售 223.90 

合肥冠升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成品销售 109,537.24 

合肥华元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燃动销售 15,401.70 

六安华邦新华房地产有限公司 成品销售 9,627.43 

铜陵华元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成品销售 651.33 

宣城华坤置业有限公司 成品销售 1,791.15 

池州万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品销售 619.47 

合肥华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品销售 671.68 

南昌市邦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品销售 25,088.50 

坚果派农业有限公司 成品销售 278,853.90 

坚果派农业有限公司 其他销售 4,545,526.44 

合肥华墅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成品销售 2,994.69 

长丰县坚果派农业有限公司 成品销售 3,37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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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洽康食品有限公司 成品销售 2,667.17 

合肥华农汇市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成品销售 2,015.04 

 

经本所律师核查, 并根据发行人公告的《2020年半年度报告》, 于2020

年6月30日, 上述关联交易产生的关联方应收账款项余额如下:  

 

单位: 元 

关联方 2020 年 6 月 30 日 

合肥华力食品有限公司 203,941.40 

华泰集团 685,917.72 

合肥华邦集团有限公司 364,811.00 

合肥华嘉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10,077.60 

坚果派农业有限公司 2,833,555.20 

合肥华元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32,080.00 

合肥华元典当有限公司 14,700.00 

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华元小额贷款

有限责任公司 
118,020.00 

合肥华邦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61,318.00 

合肥冠升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22,300.00 

合肥华农汇市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2,277.00 

巢湖邦晟置业有限公司 759.00 

 

经本所律师核查, 并根据发行人公告的《2020年半年度报告》, 于2020

年6月30日, 上述关联交易中产生的关联方预收款项余额如下:  

 

单位: 元 

关联方 2020 年 6 月 30 日 

上海华洽投资有限公司 3,508.00 

合肥市东舜置业有限公司 3,003.40 

滁州华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772.00 

宣城华坤置业有限公司 624.00 

 

3. 关联租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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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发行人作为出租方 

 

单位: 元 

承租方名称 租赁资产类型 2020 年 1-6 月 

合肥华邦集团有限公司 房屋 281,000.00 

华泰集团 房屋 562,200.00 

合肥华元典当有限公司 房屋 14,000.00 

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华元小额

贷款有限责任公司 
房屋 112,400.00 

合肥华元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房屋 14,000.00 

 

(2) 发行人作为承租方 

 

单位: 元 

出租方名称 租赁资产类型 2020 年 1-6 月 

华泰集团 房屋 1,670,713.10 

合肥华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房屋 571,131.43 

上海新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房屋 174,285.71 

 

4. 其他关联交易 

 

经本所律师核查, 发行人与华泰集团、卓优(天津)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于 2020 年 4 月 7 日签署了《蔚然(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协

议(有限合伙)合伙协议之补充协议》, 约定华泰集团将持有之蔚然基金

44.383%的财产份额(认缴出资人民币 91,385,172.88 元, 实缴出资人民

币 91,385,172.88 元)以 11,659.41 万元的价格转让予发行人。 

 

经本所律师核查, 安徽中联国信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蔚然基金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基金份额价值进行评估, 并出具了资产评估报告 

(皖中联国信评报字(2020)第 141 号)。根据前述评估报告, 华泰集团持有

之蔚然基金 44.383%的基金份额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价值为

13,387.47 万元。本次财产份额转让交易价格系在 13,387.47 万元的基础

上, 扣除其中 2020 年 1 月投资项目退出退还的本金及分红 1,507.65 万

元以及已经退出项目的预留平准基金款 220.41 万元后, 由双方确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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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59.41 万元。据此, 本所律师认为, 上述关联交易定价公允。 

 

经上述核查, 本所律师认为, 上述关联交易系因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正

常生产经营活动发生, 关联交易定价公允, 不存在损害发行人及其他股东

合法利益的情形。 

 

四 . 发行人的主要资产 

 

(一) 商标 

 

经本所律师核查, 并根据发行人的确认, 自律师工作报告出具之日至今, 发

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新取得如下 7 项主要商标权:  

 

序

号 
注册证号 注册人 

核定使

用商品 
商标标识 专用期限 

1  39494309 发行人 第 29 类  
2020 年 5 月 7 日至

2030 年 5 月 6 日 

2  39495937 发行人 第 29 类  
2020 年 5 月 7 日至

2030 年 5 月 6 日 

3  39506192 发行人 第 29 类  
2020 年 5 月 7 日至

2030 年 5 月 6 日 

4  41008842 发行人 第 29 类  
2020 年 5 月 7 日至

2030 年 5 月 6 日 

5  39906407 发行人 第 29 类  

2020年5月14日至

2030 年 5 月 13 日 

6  40477209 发行人 第 29 类 
 

2020年6月21日至

2030 年 6 月 20 日 

7  39488875 发行人 第 29 类  

2020 年 5 月 7 日至

2030 年 5 月 6 日 

 

本所律师认为, 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拥有的上述主要注册商标合法、有效,  

不存在产权纠纷或潜在产权纠纷。 

 

(二) 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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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师核查, 并根据发行人的确认, 自律师工作报告出具之日至今, 发

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新取得如下 4 项主要专利权:  

 

序

号 
专利名称 

专利 

权人 

专利 

类型 
专利号 

有效 

期限 

1  
一种自动投

卡机 

发行人、洽

洽研究院 

实用 

新型 
ZL201921996806.5 

2019 年

11 月 18

日起十年 

2  
一种布风装置

及烘干设备 

发行人、洽

洽研究院 

实用 

新型 
ZL201921996808.4 

2019 年

11 月 18

日起十年 

3  
一种翻动装置

及烘干设备 

发行人、洽

洽研究院 

实用 

新型 
ZL201921866305.5 

2019 年

10 月 31

日起十年 

4  一种清理装置 
发行人、洽

洽研究院 

实用 

新型 
ZL201921666025.X 

2019 年 9

月 30 日

起十年 

 

经本所律师核查, 截至本律师工作报告出具之日, 如下 9 项专利权变为发行

人与重庆洽洽共同共有, 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专利名称 

专利 

权人 

专利 

类型 
专利号 

有效 

期限 

1  
一种山核桃

的加工方法 

重庆洽洽、

发行人 
发明 ZL201210003918.2 

2012年1

月 9 日起

二十年 

2  

一种回收斗

和一种分类

回收装置 

重庆洽洽、

发行人 

实用 

新型 
ZL201920002205.1 

2019年1

月 2 日起

十年 

3  
一种混合坚

果包装系统 

重庆洽洽、

发行人 

实用 

新型 
ZL201920002213.6 

2019年1

月 2 日起

十年 

4  一种称重装置 重庆洽洽、 实用 ZL201920002327.0 2019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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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 新型 月 2 日起

十年 

5  一种包装袋 
重庆洽洽、

发行人 

实用 

新型 
ZL201821600403.X 

2018年9

月 29 日

起十年 

6  

一种封装机、

一种卷膜包

装装置 

重庆洽洽、

发行人 

实用 

新型 
ZL201820733510.3 

2018年5

月 17 日

起十年 

7  
一种坚果巧克

力加工系统 

重庆洽洽、

发行人 

实用 

新型 
ZL201820160219.1 

2018年1

月 31 日

起十年 

8  

一种葵花籽

类产品自动

套膜装箱机 

重庆洽洽、

发行人 

实用 

新型 
ZL201520002032.5 

2015年1

月 4 日起

十年 

9  
一种葵花籽

类包装机 

重庆洽洽、

发行人 

实用 

新型 
ZL201420865539.9 

2014 年

12 月 30

日起十年 

 

经本所律师核查, 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拥有的上述主要专利合法、有效, 不

存在产权纠纷或潜在产权纠纷。 

 

(三) 发行人的控股子公司 

 

经本所律师核查, 自律师工作报告出具之日至今, 发行人控股子公司中 7 家

子公司的登记信息发生变化, 其中: 包头洽洽、哈尔滨洽洽、阜阳洽洽、阜阳

洽洽销售的法定代表人发生变更; 重庆洽洽、重庆洽洽销售的法定代表人发

生变更, 经营范围发生变动; 蔚然基金的合伙期限发生变动, 具体信息如下:  

 

1. 包头洽洽 

 

经本所律师核查并根据发行人的确认, 包头洽洽的注册资本为 1,800 万

元, 发行人持有其 100%的股权, 包头洽洽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包头洽洽食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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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50291720137072G 

住所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稀土高新区黄河路 38 号 

法定代表人 朱欣强 

注册资本 1,800 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 2001 年 9 月 21 日 

经营期限 2001 年 9 月 21 日至 2021 年 9 月 20 日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 坚果、炒货类食品的生产(许可证

有效期至2021年7月21日)、食品添加剂的生产、

销售。一般经营项目: 分装及销售; 农副产品(粮、

棉、油等国家限制经营除外)的收购、生产和销售。

(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应经审批的未获审批前不得

经营) 

 

2. 哈尔滨洽洽 

 

经本所律师核查并根据发行人的确认, 哈尔滨洽洽的注册资本为 24,300

万元, 发行人持有其 100%的股权, 哈尔滨洽洽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哈尔滨洽洽食品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30113676995933M 

住所 双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堡旭大道 1 号 

法定代表人 朱欣强 

注册资本 24,300 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 2008 年 9 月 19 日 

经营期限 2008 年 9 月 19 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 

烘炒类(炒瓜子 )生产 (食品生产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1 年 05 月 18 日); 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

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 初

级农副产品收购及销售(除粮油); 食品(食品添加

剂)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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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 阜阳洽洽 

 

经本所律师核查并根据发行人的确认, 阜阳洽洽的注册资本为 1,000 万

元, 发行人持有其 100%的股权, 阜阳洽洽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阜阳市洽洽食品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12000597222274 

住所 
安徽省阜阳市阜阳合肥现代产业园区黄山路 18

号 

法定代表人 朱欣强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 2012 年 12 月 19 日 

经营期限 2012 年 12 月 19 日至 2042 年 12 月 18 日 

经营范围 

炒货食品及坚果制品(烘炒类)生产、销售; 农副产

品(国家专项规定除外)的销售和收购(除粮、油), 

场地、厂房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4. 重庆洽洽 

 

经本所律师核查并根据发行人的确认 , 重庆洽洽的注册资本为

4,940.1372 万元, 发行人持有其 100%的股权, 重庆洽洽的基本情况如

下:  

 

名称 重庆洽洽食品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000753052040T 

住所 重庆市荣昌板桥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 朱欣强 

注册资本 4,940.1372 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外商投资企业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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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日期 2003 年 8 月 25 日 

经营期限 2003 年 8 月 25 日至 2023 年 8 月 24 日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 炒货食品及坚果制品(按全国工业产品

生产许可证核定的范围和期限从事经营); 农副产

品(粮、棉、油等国家限制经营的除外)的收购、生

产及销售; 食品添加剂的生产和销售(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5. 重庆洽洽销售 

 

经本所律师核查并根据发行人的确认, 重庆洽洽销售的注册资本为 500

万元, 发行人持有其 100%的股权, 重庆洽洽销售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重庆市南部洽洽食品销售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226576193546J 

住所 
重庆市荣昌区昌州街道昌州大道东段 66 号(板桥

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 李小璐 

注册资本 500 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外商投资企业投资) 

成立日期 2011 年 6 月 2 日 

经营期限 2011 年 6 月 2 日至长久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 批发、零售：预包装食品(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

准)一般项目: 销售: 中草药(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

外); 农副产品收购(不含粮食), 食品添加剂(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 

 

6. 阜阳洽洽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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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师核查并根据发行人的确认, 阜阳洽洽销售的注册资本为 500

万元, 发行人持有其 100%的股权, 阜阳洽洽销售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阜阳市洽洽食品销售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12005970913620 

住所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合肥大道 8 号 

法定代表人 李小璐 

注册资本 500 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 2012 年 6 月 6 日 

经营期限 2012 年 6 月 6 日至 2042 年 6 月 5 日 

经营范围 
预包装食品批发。(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 蔚然基金 

 

经本所律师核查并根据发行人的确认, 发行人持有其蔚然基金 99.99%的

财产份额, 蔚然基金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蔚然(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201165832711002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 
天津生态城天津生态城动漫中路 482 号创智大厦

203(TG 第 094 号) 

执行事务合伙人 
卓优(天津)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委

派代表朱慧峰) 

成立日期 2011 年 8 月 30 日 

合伙期限 2011 年 8 月 30 日至 2022 年 8 月 29 日 

经营范围 

从事对未上市企业的投资, 对上市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投资及相关咨询服务。(以上经营范围涉

及行业许可的凭许可证件 , 在有效期限内经营, 

国家有专项专营规定的按规定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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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经本所律师核查,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 发行人合并财务报表所载固定资

产账面价值合计 1,133,746,744.95 元, 主要包括房屋及建筑物、生产机器设

备、交通运输工具、办公电子设备等。 

 

五 . 发行人的重大债权、债务关系 

 

(一) 主要合同 

 

1. 采购合同 

 

经本所律师核查并经发行人的确认, 自律师工作报告出具之日至今, 发

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新增的正在履行或将要履行的主要采购合同情况如

下:  

 

单位 采购内容 合同期限 

供应商 1 纸塑、塑塑复合包材等产品 
2020 年 7 月 1 日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 

供应商 2 纸塑、塑塑复合包材等产品 
2020 年 7 月 1 日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 

供应商 3 纸塑袋/膜 
2020 年 7 月 1 日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 

 

2. 销售合同 

 

经本所律师核查并经发行人的确认, 自律师工作报告出具之日至今, 发

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新增的正在履行或将要履行的主要销售合同情况如

下:  

 

单位 销售内容 合同期限 

客户 1 
授权客户 1 在泰国区域内经

销洽洽坚果炒货系列产品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本所律师认为, 上述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新增的正在履行或将要履行的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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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中国法律之重大合同的内容未违反中国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合

法、有效, 不存在潜在风险。 

 

(二) 经本所律师核查, 并根据发行人的书面确认,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  

发行人不存在因环境保护、知识产权、产品质量、劳动安全、人身权等原因

而产生的重大侵权之债。 

 

(三) 经本所律师核查, 根据发行人公告的《2020 年半年度报告》以及发行人的确

认,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 除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第四部分所述之关联交易

外, 发行人与其关联方之间不存在其他重大债权债务关系。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 发行人与其合并报表范围外的关联方之间不存在其他担保事项。 

 

(四) 经本所律师核查, 根据发行人公告的《2020 年半年度报告》及发行人的确认,  

于 2020年 6月 30 日, 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存在之金额较大的其他应收款、

其他应付款情况如下:  

 

1. 其他应收款 

 

单位: 元 

单位名称 2020 年 6 月 30 日账面余额 款项性质 

客户 1 1,938,692.9 往来款 

客户 2 1,193,000 保证金 

客户 3 802,550 保证金 

客户 4 425,000 保证金 

客户 5 354,600 保证金 

 

经本所律师核查及发行人确认, 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上述其他应收款

系在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中产生, 合法、有效, 不存在

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情况。 

 

2. 其他应付款 

 

单位: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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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2020 年 6 月 30 日账面余额 款项性质 

供应商 1 1,400,000 保证金 

供应商 2 1,400,000 保证金 

供应商 3 1,200,000 保证金 

供应商 4 1,200,000 保证金 

供应商 5 1,200,000 保证金 

  

经本所律师核查, 并经发行人的确认, 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上述其他

应付款系在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中产生, 合法、有效, 

不存在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情况。 

 

六 . 发行人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及规范运作 

 

经本所律师核查, 自律师工作报告出具之日至今, 发行人召开了 1 次股东大会、2 次

董事会及 1 次监事会:  

 

(一) 根据本所律师对发行人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2020 年 8 月 3 日召开)

会议文件的核查, 该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审议事项、决议内容以

及决议的签署均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二) 根据本所律师对股份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2020 年 7 月 16 日召开)、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2020 年8 月 10 日召开)会议文件的核查, 前述董事

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审议事项、决议内容以及决议的签署均合法、合

规、真实、有效。 

 

(三) 根据本所律师对股份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2020 年 8 月 10 日召开)

会议文件的核查, 该次监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审议事项、决议内容

以及决议的签署均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七 . 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变化 

 

经本所律师核查, 自律师工作报告出具之日至今, 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变动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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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7月16日, 周学民向董事会提出书面辞职申请, 辞去其所担任的公司独立董

事职务。 

 

2020年7月16日, 发行人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 同意补选李姚矿为公司第

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2020 年 8 月 3 日, 发行人召开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选举李姚矿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其任职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基于上述核查, 本所律师认为, 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发生的主要变动履

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 符合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公司章程的规定, 前述人员

变动不构成重大不利变化。 

 

八 . 发行人的税务及补贴 

 

(一) 发行人执行的税种、税率 

 

经本所律师核查, 根据发行人公告的《2020 年半年度报告》及发行人的确认,  

发行人及控股子公司现行适用的主要税种及税率如下:  

 

税种 税率 

增值税 13%、10%、9%、6%、5% 

城市维护建设税 7%、5% 

教育费附加 5% 

企业所得税 25%[注] 

房产税 12%、1.2% 

注: 发行人控股子公司中, 重庆洽洽销售和重庆洽洽适用的所得税税率为 15%、洽洽研

究院适用的税率为 20%, 新疆洽利农就农产品初加工部分免缴所得税, 香港捷航适用的

所得税税率为 8.25%、16.5%, 泰国洽洽免缴所得税。 

 

(二) 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报告期内取得的主要财政补贴 

 

经本所律师核查, 根据发行人公告的《2020 年半年度报告》及发行人的确认,  

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于 2020 年 1-6 月取得的主要补贴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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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万元 

序号 公司名称 补贴项目 收到/确认金额 

1  重庆洽洽 社保补贴 62.6 

2  宁波洽洽 财政扶持补助 1,221 

3  长沙洽洽 工业发展补助 77.14 

4  发行人 促进服务业奖补 50 

5  阜阳洽洽销售 财源建设补助 349.91 

6  阜阳洽洽 财政扶持补助 129.1 

7  长沙洽洽 工业发展补助 120 

8  发行人 稳岗补贴 50 

9  重庆洽洽销售 财政扶持补助 1,535.7 

 

经本所律师核查, 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于 2020 年1 月至6 月内确认的上述

财政补贴合法、有效。 

 

九 . 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 

 

(一) 经本所律师核查, 并根据发行人的确认,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尚未了结或者可预见的对其资产状况、财

务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重大诉讼、仲裁案件。 

 

(二) 经本所律师核查,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

不存在任何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对其资产状况、财务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的行政处罚案件。 

 

(三) 经本所律师核查, 并根据发行人以及发行人控股股东华泰集团的确认, 发行

人控股股东华泰集团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者可预见的对其自身资产状况、财

务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重大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案件。 

 

(四) 经本所律师核查, 并根据发行人以及发行人董事长、总经理陈先保出具的确

认, 发行人的董事长、总经理陈先保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

仲裁及行政处罚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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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补充法律意见系根据本所律师对有关事实的了解和对有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

文件的理解做出, 仅供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本次发行之目的使用, 未经本所书面同

意不得用于任何其它目的。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六份, 并无任何副本。 

 

 

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 事务所负责人 

 

 

韩  炯  律师 

 

 

经办律师 

 

 

黄  艳  律师 

 

 

夏慧君  律师 

 

 

二〇二〇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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